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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 

臺北港土方交換管制機關採購廉政平臺 

第三次定期聯繫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4年 10月 13日(星期一)上午 10時 

地點：臺北港行政大樓 5樓會議室  

主席：林總工程司牧賢 

出席來賓：略(詳簽到表)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何聰敏 

壹、主席致詞 

今天是臺北港土方交換管制廉政平臺第三次定期聯繫會議，非常

歡迎與感謝與會各機關長官代表們參加今天的會議，希望能透過

本平臺進行意見交流與討論，相信將有助於臺北港土方交換管制

作業的順利推動。 

貳、廉政平臺執行小組報告事項 

  一、上次會議主席裁(指)示暨提案決議執行情形報告(報告人：政

風處副理何聰敏)：略(詳會議資料、附件 1） 

  二、臺北港土方交換管制機關採購廉政平臺執行現況(報告人：政

風處副理何聰敏)：略(詳會議資料、附件 2） 

  三、臺北港土方交換管制執行方式及成果(報告人：工程處副處長

章伯全) ：略(詳會議資料、附件 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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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、意見交流(依發言順序) 

  一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(楊主任檢察官冀華)：  

    (一)主辦單位今天會議針對「土方收容管制執行現況與成果」進

行的報告，以及安排至工區現場查勘瞭解土方收容管制作業

的執行情形，讓與會各單位能在此也對臺北港執行土方收容

管制團隊付出的努力，致上感謝與敬意。 

    (二)有關政風處簡報中第 17 頁，針對落地檢查稽核發現異常的

類別中「其他異常」占比近六成，比例似偏高，但未敘明異

常的種類內容，請補充說明該「其他」類別之「異常情形」

有哪些？俾利瞭解。 

  【本分公司政風處回復】 

    (一)有關落地檢查稽核異常類別中「其他異常」，係非屬於土質

不符、人員及設備異常之其他異常部分，其種類內容有哪些，

請工程處補充說明。 

    (二)本項將列入後續追蹤辦理事項；本處將偕同工程處賡續就上

述其他異常部分，進行整體性瞭解與分析，且將在後續稽核

中針對缺失部分，要求提出改善及精進措施，並追蹤管考，

執行成效將列入下次聯繫會議提報內容。 

  【本分公司工程處回復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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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一)落地檢查「其他異常」，係指扣除稽核中所見之土質不符、

人員及設備異常之外的其他異常部分，譬如：車牌污損無法

辨識、攝影鏡頭有水或髒污無即時清理，導致車牌無法辨識

防塵網違規、攝影機影像時間異常或防塵網覆蓋不完整等。 

    (二)針對上述其他異常部分，將加強稽核並要求改善；另已責請

承商指派 CCTV 監視人員進行影像異常監視，若發現影像畫

面因鏡頭髒污、鏡頭拍攝角度不正確或因網路不穩定而致辨

識困難時，亦能即時進行處理改善，同時持續向運土車司機

宣導車斗號碼的清潔維護，避免因髒污致無法辨識等，俾以

減低異常情況之發生。 

  二、法務部廉政署(潘廉政專員佳伶) 

    (一)本次廉政平臺聯繫會議邀請轄區檢察與調查機關，以及廉政

及其他相關機關共同參與，是廉政平臺跨域合作的內涵展現，

對於本案平臺工作團隊的努力，謹代表廉政署致上感謝。 

    (二)廉政平臺首重風險管理，發現潛藏缺失問題時及時提出，並

透過平臺運作之協助，即時改正，使風險降低，讓業務順利

地進行，這也是成立廉政平臺最重要的意義與主要目的。 

  三、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(張調查組長書瑋) 

    (一)針對平臺高風險項目異常之部分，建議應採跨機關提(通)報，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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俾利協處。 

    (二)發現本平臺有風險異常情形(譬如簡報中所提有關運土車載

運土方異常的情形，還有像未依規定載運或是行經中繼站等

違規情事，以及針對土質不符退車的機制等)，需進行後續

查證瞭解，或發現違法情節需移請偵處時，應將保存的上述

這些異常或違法情事之相關稽查資料(譬如運土車 GPS 軌跡

圖或相關影像資料等)完整的提供，俾利後續偵處作為。 

  四、內政部國土管理署(黃幫工程師建智) 

    (一)為全面控管土石方流向，有效防止土資場販售不實證明或偽

造 GPS 軌跡等違規情事，本署已於今（113）年 5 月修正完

成「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」，取消土資場的轉運功能，

同時規定營建剩餘土石方清運車輛必須安裝 GPS，並透過營

建剩餘土石方全流向管理系統)運作，取代傳統紙本聯單為

電子聯單，未來有關營建剩餘土石方運土車 GPS軌跡圖、土

方電子聯單等，都會透過上述的全流向管理系統來呈現。 

    (二)承上，為根本解決營建剩餘土石方的去化問題，將持續強化

全流向監控與最終去化容量的擴充，藉由「源頭管理」、「流

向監控」與「最終去處」三大面向著手，確保土石方均能合

法處理。另感謝臺北港在收容北部縣市營建剩餘土石方的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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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，不僅讓整體土方收容管控達到良好的成效，也因強化執

行管控的措施，節省相當可觀的公帑，是很成功的典範。 

  五、交通部政風處(許副處長有良) 

    (一)政風處簡報第 17 頁提及收土異常狀況包含土質不符、人員

異常、設備異常及其他異常等態樣，且其中其他異常約占 6

成，建議港務公司可再補充說明其他異常情況之具體態樣，

以及後續處置作為內容。 

    (二)依據工程處簡報第 12頁，目前港務公司已導入 AI輔助判定

土質辨識系統，建議後續可考量擴大應用於 GPS軌跡異常偵

測等功能，結合資訊科技落實智慧廉政監督，提升防弊精準

度與即時性。 

    (三)其次，工程處簡報第 23 頁，針對裁量性較高的程序（如破

碎混凝土加值服務）若要採行，建議宜明確訂定作業標準並

保存決策紀錄，避免外界疑義。 

    (四)續上，工程處簡報第 18-19頁，目前行駛軌跡異常案件，雖

經出土機關說明多屬至地磅站過磅情形，尚無重大違規情形，

惟建議港務公司評估適時將上開案件列入參訪標的，並強化

宣導及稽核查證作為。 

    【本分公司政風處回復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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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一)有關落地檢查稽核異常類別中「其他異常」部分，本處將列

入後續追蹤辦理事項，並將偕同工程處就上述其他異常進行

整體性瞭解與分析，另以專案報告循政風體系陳報備查。 

    (二)其他所提各項建議，將錄案續辦並列入下次會議提報資料。 

肆、主席結論 

  (一)上次會議主席裁(指)示事項，各案件辦理情形，同意備查。 

  (二)本次與會各機關所提建議意見，均請錄案辦理。 

  (三)針對落地檢查稽核發現異常的機關，請政風處於辦理年度出土

機關參訪座談時，能優先列為參訪對象。 

  (四)臺北港區土方進場管制的各站，其中車牌辨識管制站，就是由

各出土管理機關自行派員進行檢查的自主檢查站，但據稽查瞭

解似乎較少有檢測出異常或土質不符的紀錄，而且對於各該出

土管理機關自行派員檢測結果，若與嗣後的進場檢查或落地檢

查結果不符，致其後發生運土車輛違規記點、土質不符遭退車，

或土方停運等處分，目前是否有任何處罰的機制或強化改善精

進作為；關於此部分，請政風處偕同工程處(北工所)研議辦理。

感謝各位今天的參與，今天會議中所提之各項建議意見，我們

均會列入紀錄後函發各出席機關知照，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。 

伍、散會：(中午 12時 20分) 








